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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兖州工业园区、农高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区直、驻兖各单位，各企业：
　　现将《兖州区关于鼓励支持科技平台建设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27日
　　
　　
　　 
兖州区关于鼓励支持科技平台建设的意见
　　 
　　为进一步加大对我区各类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拓展产学研融合渠道，鼓励企业创新创业，推进形成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科技创新机制，营造优质高效的创新和服务环境，根据上级和我区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促进企业发展政策和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统筹规划，集聚资源，强化服务，构建创新与创业、线上与线下、孵化与投资相结合的技术研发、创业孵化及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等平台，增强源头创新、要素聚集和成果转移转化的功能优势，促进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我区创新发展跨越发展提供要素支撑。
　　（二）基本原则。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面向产业、服务企业，资源共享、注重实效”的思路，坚持政府引导与社会广泛参与相结合，坚持非营利服务与市场化服务相结合，坚持促进产业升级与服务企业发展相结合，坚持政策统筹与动态管理相结合，全方位构建促进平台建设的支持体系。
　　二、加大政策支持
　　（一）财政支持
　　1、区财政对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企业技术研发、人才服务等平台给予资金支持，做实平台预算安排，保障本级资金投入。每年财政预算列支专项资金2000万元，对平台建设、人才技术引进和平台日常运营给予支持。（责任单位：区财政局）
　　2、对经审核引进或批准设立的公共服务平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机构，免费提供一定面积的办公场所并给予一次性开办经费。办公场所提供基础装修，设立会议室等公共空间，形成集科研、交流于一体的服务空间。（责任单位：工业园区管委会，区发改局、区科技局、区商务局、区中小企业局）
　　3、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工业设计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以及新认定（备案）的国家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机构，给予1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责任单位：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科技局）
　　4、对新认定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工程）实验室、工业设计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机构和“千人计划”专家工作站，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责任单位：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科技局、区人才办）
　　5、对新建省级院士工作站、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经认定（备案）后绩效考评达到优秀等次的，给予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区科技局、区商务局、区中小企业局）
　　（二）金融支持
　　6、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引导各类风投创投资金，参与各类平台建设，支持孵化基地建设，扶持创客空间在孵企业和早期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责任单位：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科技局、区金融办）
　　7、鼓励支持金融机构创新开发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服务，争取和运用好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技术改造专项投资，吸引和带动社会投资，加快推动平台建设。（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金融办）
　　（三）人才支持
　　8、对经认定的引领重点、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人才，区财政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对经上级认定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给予一定的科研经费。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创新人才，可采取“一事一议”确定奖补政策。（责任单位：区人才办、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科技局、区人社局、区财政局）
　　9、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开通绿色通道，享受子女入学、户籍办理、医疗保健、社会保险、出入境和居留服务、科研服务、职称评定等绿色通道服务。（责任单位：区人才办、区人社局、区科技局、区公安局、区教体局、区卫计局）
　　10、鼓励企业与国内知名高校联合在我区设立在校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学研基地和项目孵化基地，承接国内知名大学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对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并实现成果在我区成功转化的重大研发项目，按技术合同实际发生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补贴。（责任单位：区人社局、区科技局、区财政局）
　　（四）政策统筹
　　11、各级财政补助资金均纳入我区平台建设专项预算，扎口管理，统一兑现。具体运行中实行区级资金包干托底、先行兑付制度。
　　12、对同一项目、同一事由涉及多项奖励（补助）的，区财政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兑现政策。对上级新设立的平台项目或关系我区关键性、全局性工作的重要科技创新平台，可根据实际需求实行“一事一议”确定政策措施。
　　13、各主管部门要对照省和济宁市现有相关文件规定，积极做好对接和争取工作，确保上级支持政策落实到位。
　　三、强化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区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强化督导调度，严格考核兑现，确保平台建设及各项科技创新重点工作顺畅高效。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科技局，负责做好组织协调等日常工作。相关区级领导及业务部门要分头负责，主动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及重点企业的联系，促进科技平台建设发展。对相关区直部门推进平台建设的工作成效以及技术研发平台、公共服务机构和引进的人才进行专项考核评价，并作为政策兑现或奖惩的重要依据。
　　（二）形成工作合力。健全部门服务平台建设工作机制，对符合条件的科技研发机构、公共服务平台等，优先推荐列入中央、省、市计划盘子，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区直有关部门要积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各司其职，主动作为，加强对上沟通协调和政策争取，促进我区各类平台提档升级。
　　（三）严格政策兑现。涉及区财政资金的支持措施主要依据省市政策和我区相关文件规定经优化规范后提出，与上级支持政策合并落实。业务工作分别由归口单位组织、指导和管理，政策兑现由区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审核汇总并公示后，按程序及时报区长审批落实。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往有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本意见执行。本意见未涉及的事项按原有相关政策执行。
　　 
　　附件：兖州区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兖州区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褚福梅 （副区长、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
　　副组长：杨海成 （区科学技术局局长）
　　邓 珣 （区政府办副主任科员）
　　成 员：程永林 （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赵承宣 （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赵海霞 （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蒲国华 （区科学技术局副局长）
　　张 勇 （区财政局副局长）
　　袁建珠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王庆强 （区水利局副局长）
　　武同华 （区农业局副局长）
　　孙 克 （区商务局副局长）
　　王立慧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李 斌 （区统计局副局长）
　　王明春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王 俏 （兖州工业园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
　　庞国伟 （区林业局副局长）
　　张玉涛 （区中小企业局副局长）
　　付海涛 （区畜牧兽医局副局长）
　　陆永强 （区农业机械管理局副局长）
　　西献新 （区政府金融办副主任）
　　张国栋 （区人才办副主任）
　　单华山 （区国税局副局长）
　　张 宏 （区地税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科学技术局，杨海成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